
嵊泗县财政局文件

嵊财办 〔2021〕 ll号 签发人:罗奇辉

嵊泗县财政局关于罗奇辉同志任期经济责任

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

嵊泗县审计局 :

贵局关于嵊泗县财政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、县政府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办公室主任罗奇辉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(嵊委审办报

〔2θ 21〕 4号 )反映的主要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如下。

一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(一 )县国资办重大事项议事不规范。

按照县国资委授权,县 国资办进—步完善国资国企监督管理

机制,切 实履行出资人职责,将涉及授权管理的国有企业经菅管

理负责人的任免等事项,以及涉及控股以上国有企业大额资金拆

借 (30θ 0万元以上 )等 重大事项,纳入嵊泗县财政局党委会议议

事规则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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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县财政局公务接待菅理不规范。

下一步严格按照《嵊泗县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及县

纪委相关规定执行,执行
“
两票两单一函

”
的接待费报销制度 ,

和
“
一次接待活动一结算

”
的结算制度,努力做到一公函—接待

—结账。在日常公务接待中,根据 《嵊泗县财政局内部财务管理

暂行办法》,严格执行财务管理相关要求,严格把关接待时间、

场所、费用和结算时间等内容,从严从简,从紧控制,严格审批

程序。

(三 )信刂怠费发放缺乏有效依据。

根据要求,待全县信息宣传稿费相关办法出台后,再根据办

法规定研究发放。在县级相关办法出台前,我局停止发放信息宣

传稿酬。

二、罗奇辉同志不承担经济责任的其他问题

(一 )国 资委往来款长期挂账。

对于2θ 2θ年底国资委账面上的4笔长期挂账未处理的往来款

进行清理,其 中浙江洋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资产增值款⊥2臼 ,44

万元和利 |憝 收入4598.38万 元已于202I年 7月 7日 上缴嵊泗县财政

局非税资金专户;金平保障房经费1θ 7.90万元挂账已结转;旅投

公司借款利`憝 共挂账638,”万元,截止2θ 21年 9月 8日 已收回。

(二 )国有资产处置收入42盯.21万元未上缴国库。

北鼎星石料拍卖4287,21万 元佘款,已 于202⊥ 年8月 ”日上缴

嵊泗县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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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低。

深入分析原因,一方面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肃性和绩

效性,对部门的专项支出,加强事前论证和规划工作,对于连续

年度执行率较低的专项进行进一步的预算压减,减少预算代编和

预留项目,切实提高项目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另一方面

对于支出进度较缓的项目,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使用计划 ,

加快项目的顺利推进,从而加快专项资金支出进度,提升资金使

用效益。

(四 )县会计核算中心83.巧万元利刂怠收入未执行收支两条

线。

根据审计决定,已 要求县会计核算中|心 将利息收入三年结佘

资金35,6θ万元上缴国库,县会计核算中|心 已于2θ⒛年7月 2日 将

该35.6θ 万元上缴国库。同时加强对县会计核算中心的监管,督

促其规范会计核算行为,县会计核算中心将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

规定,将所有利息收入按照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有

关规定上缴国库。

三、其他说明事项

关于编制管理不规范的问题◇由于机构改革原因,我局行政

编制数由改革前的h名 (”名专项编制,13名 地方编制 )缩减为

(21名 专项编制,⊥名地方编制),超编情况由原来的零超编变

为现有的超编34人 ,根据目前的人员退休制度评估,预计需到

2θ 3I年才能完成超编人员的全部消化。上述情况在客观上堵塞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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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招录新人的渠道,使得很多岗位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,因此

存在部分人员混岗情况。根据上级要求,目 前我局通过
“
青蓝帮

带
”
等青年干部培养载体,着力加快青年骨干力量的锻炼,并逐

步调整人员岗位,虽 然短期内仍无法完全做到零混岗,但随着超

编情况日益缓解,和青年干部逐渐成长,该现象可逐步解决。

嵊泗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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